
沧州东光县世纪嘉园 C 区项目

“4·10”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沧州市政府

东光县世纪嘉园C区项目“4·10”事故调查组



目 录
一、事故项目及相关单位 ...............................................................................4

（一）项目情况 ......................................................................................4
（二）涉事单位情况 ............................................................................... 6
（三）其他有关单位情况 ......................................................................... 7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过程 ...................................................................... 10
（一）事故发生前作业情况 ....................................................................10
（二）事故发生经过 ............................................................................. 11
（三）事故救援经过 ............................................................................. 11
（四）事故瞒报及核查经过 ....................................................................11
（五）天气情况 ....................................................................................12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12
（一）现场勘察情况 ............................................................................. 12
（二）事故直接原因 ............................................................................. 14
（三）事故间接原因 ............................................................................. 14

四、事故暴露出的其他问题 ......................................................................... 15
（一）东建公司 ....................................................................................15
（二）唐山金中方公司、金中方沧州公司 .................................................16
（三）东光县住房和建乡建设局 ............................................................. 16

五、责任追究建议 ...................................................................................... 16
（一）建议追究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 16
（二）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 ............................................................. 16
（三）纪委监委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 ..............................................17
（四）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罚建议 ............................................................. 18
（五）对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9

六、对策措施建议 ...................................................................................... 19



沧州东光县世纪嘉园 C区项目
“4·10”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 4月 10日 13时 50分许，东光县世纪嘉园 C
区 5#楼西外墙喷涂施工过程中发生吊篮倾覆坠落事故，造

成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304.75万元。事故发生后，

事故单位未向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经群众举报核查属

实。

6月 14日，沧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东光县世纪嘉园 C
区项目‘4·10’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由沧州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沧州市应急管理局、

沧州市公安局、沧州市住建局、沧州市总工会、东光县人民

政府等单位派员组成，并聘请 2名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同时，沧州市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组，依规依纪依法开展

事故责任追责问责审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阅资料、

调查取证、问询谈话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经

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查清了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

和企业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事故原因和暴露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在市纪委监委的指导下，东

光县纪委监委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并依规依纪依法开

展追责问责。

经调查认定，沧州东光县世纪嘉园 C区项目“4·10”
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现场管理缺失、工人违章作业引起



的，存在瞒报行为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项目及相关单位情况

（一）项目情况

1. 项目基本情况。

东光县世纪嘉园 C区项目位于东光县东光镇东兴路西

侧，建设大街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45397.14平方米（约

68.096亩），总建筑面积 114066.11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 91289.9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2776.21平方

米。主要建设 4栋 13层，3栋 15层，4栋 9层，1栋 16
层，1栋 3层幼儿园及部分商业，地下车库、消防水池配套

公共建筑等。

发生事故的 5#住宅楼建筑面积 4976.08m2，地上 9
层，建筑高度 26.94m，框剪结构（图 1）。

图 1 事故发生位置示意图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东光县泓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勘



察单位为河北豫龙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世纪东华

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东光县建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为唐山市金中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沧州分公

司。

2. 相关证件取得情况。

（1）项目核准情况。

2020年 9月 22日，该项目取得了东光县行政审批局

《关于东光泓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光世纪嘉园C区项目

核准的批复》（东审批核准字【2020】6号）。

（2）不动产权证书情况。

项目取得了东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不动产权

证（冀（2020）东光县 00D176D号），使用期限：2020
年 7月 7日起至 2090年 7月 6日止。

（3）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情况。

2020年 9月 27日，该项目取得了东光县行政审批局

颁 发 的 《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130923202010002）。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况。

2021年 2月 10日，该项目取得了东光县行政审批局

颁 发 的 《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130923202110021）。

（5）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情况。

2021年 3月 31日，该项目取得了东光县行政审批局

颁 发 的 《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 编 号



130923202103310101）。

（二）涉事单位情况

1. 施工单位情况。

东光县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建公司），成立于

2003年 11月 24日，注册资本为 1030万元整，证书编号：

D213016714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309236016360123，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杨树新，注册地址为东光县城北环路 65号。经营范

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凭资格证经营）。资质类别及等

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公司设有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及质检科、安全科、

计划科、财务科、办公室等职能科室，现有员工 200余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40多人。

2. 监理单位情况。

唐山市金中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以下

简称金中方沧州公司）成立于 2019年 3月 4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30923MA0D98RU73，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负责人王辉，公司注册

地址为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府前街地税局对过胡同内第三

幢平房。经营范围：工程监理（凭资质经营），工程技术咨

询，工程招标代理。公司下设综合办公室、财务部、招标代

理部和工程监理部，拥有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195名。

其中具备高级职称人员 20 名，中级专业职称人员 66 名，

注册监理工程师 27 名，注册造价师 8 名，注册一级建造



师 10人。

唐山市金中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金

中 方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130202788668080F，资质证书编号：E213002246，
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

人李宁，业务范围：冶炼工程监理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

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电力工程监理乙级，铁路工

程监理乙级。现有总监理工程师 5人，专业监理工程师 17
人。

（三）其他有关单位情况

1. 建设单位情况。

东光县泓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9月

2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923054041908L，注

册资本为 1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张风琴，公司注册地址为东光县东

光镇三里庄村。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和管理

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房屋装修、装饰。资质证书编号冀

建房开沧字 1101号；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二级。

2. 勘察单位情况。

河北豫龙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4月 25
日 ， 注 册 资 本 为 1 亿 元 整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30100601301212P，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周位章，公司注册地址为石家

庄新华区康乐街 8 号尚德国际五楼。资质证书编号



B213013638业务范围：工程勘察专业类水文地质勘察乙

级；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

3. 设计单位情况。

世纪东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5月

9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9003084395549，注

册资本为 5000万元整，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李元来，公司注册地址为沧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河工大科技园 4号楼 11层 10号房间。

资质证书编号：A213012224，业务范围：市政行业工程设

计排水工程乙级，市政行业工程设计给水工程乙级，市政行

业工程设计道路工程乙级，建筑行业工程设计建筑工程甲

级，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4. 吊篮安装单位情况。

东光县辰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4月

2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923MA0GA2C16F，
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整，资质证书编号：D313229503，
资质类别及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企业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霍灿博，公司

注册地址为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东光镇西安屯村 91号。经

营范围：其他建筑安装。安装：模板支撑、脚手架、吊篮、

室外电梯、塔吊、龙门架，建筑设备租赁。

5. 吊篮产权单位情况。

东光向辰建筑设备责任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0
月 2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923081302827H，



注册资本为 10万元整，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独资），法定代表人孙向勇，公司注册地址为东光县东光镇

薛庄村南武千路北侧。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租赁：建筑

设备。

6. 其他单位情况。

沧州日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6月19日，

注 册 资 本 为 50 万 元 整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30923MA0F4W536L，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海泽，实际控制人陈洪正，公司

注册地址为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连镇镇陈董村。经营范围：

承揽，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外墙装饰工程、

内外墙装饰材料等。

（四）相关单位关系

2020年，东光县泓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东建公司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具体签订日期未填写），

由东建公司负责东光县世纪嘉园项目 C区项目土建、水、暖、

电、气等施工作业，计划开工时间 2021年 4月/2022年 4
月，计划竣工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10月，签约合

同价 243881279.9元，项目经理王广忠。

2020年 10月 30日，东光县泓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金中方沧州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由金中方沧

州公司负责东光县世纪嘉园项目监理工作，总监理工程师昝

晓华（事发前变更为张子琦），签约合同价 30万元，监理

期限自 2021年 4月至 2023年 10月。



2022 年 8月，东建公司将东光县世纪嘉园 C区项目

3#、5#楼外墙装修（保温和外涂）承包给陈洪正，由项目

经理王广忠与陈洪正签订《内部承包管理协议书》（未填写

具体日期）。

2022年 9月 26日，东建公司与吊篮产权单位东光向

辰建筑设备责任有限公司签订《吊篮租赁合同》。涉事吊篮：

设备型号 ZLP630；生产厂家为无锡劲马液压建筑机械有限

公司；设备编号 990019。
2022年 9月 27日，东建公司与东光县辰旭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签订《吊篮安装合同》和《吊篮安装安全协议》，

东光县辰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月 27日办理起

重机械安装告知，并于 2022年 9月 30日完成吊篮的安装，

其中，5#楼共安装吊篮 4台。于 2022年 10月 8日由中

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检测合格并出具检验检

测报告。

2023年 3月，为拨款开具发票，东建公司与沧州日恒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后补签《承包管理协议书》（签约人陈洪

正）。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过程

（一）事故发生前作业情况

2023年 3月，负责世纪嘉园 C区 3#、5#楼外墙装修

的陈洪正联系吴立祥，让他找人做 5#楼外墙喷涂工作，吴

立祥联系工人梁小涛，梁小涛又联系崔清仓，二人负责对 5#
楼外墙进行喷涂。入职后，东建公司对梁小涛、崔清仓开展



三级安全教育，并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由陈洪正负责二人日

常工作安排。截止 4月 9日，外墙喷涂作业基本完成。4月

10日，项目部联系陈洪正安排工人进行 5#楼清理工作，陈

洪正联系吴立祥通知梁小涛、崔清仓做 5#楼清理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

4月 10日 13时左右，梁小涛和崔清仓二人在 5#楼西

山墙下准备使用吊篮进行外墙分格缝清理。13时50分左右，

梁小涛、崔清仓操作吊篮升至 5#楼西墙 9层位置，吊篮北

侧悬挂机构倾倒掉落，吊篮平台倾覆，梁小涛、崔清仓二人

坠落至地面。

（三）事故救援经过

13时 59分，东光县人民医院、东光县中医院分别接报

称：“三里庄小区对过工地（即东光县世纪嘉园 C区项目工

地）有人高处坠落”。伤者崔清仓被急救车送至东光县人民

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伤者梁小涛被急救车送至东光县中

医院救治，经家属联系，于当天下午送至沧州市中心医院脑

科医院救治，4月 30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瞒报及核查经过

事故发生后，东建公司安全科长吴德封电话通知项目经

理王广忠，王广忠电话报告东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树新，杨

树新要求安排人员跟着一起去医院，全力抢救伤者。

吴德封、陈洪正随救护车一同前往东光县人民医院，崔

清仓经抢救无效于当日 14时 30分死亡。吴德封电话报告

王广忠后，联系死者家属协商赔偿，当天达成口头赔偿协议。



事故发生后，杨树新未按规定向东光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上报

事故情况。

4月 12日，沧州市政府接省安委办《关于对沧州市东

光县建设大街世纪嘉园西区（新建项目）举报进行核查的通

知》（冀安委办函〔2023〕21号）后，市政府领导高度重

视，批示要求东光县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具体组织核查工作，

市安委办会同市公安局等单位督促指导。东光县政府立即组

织相关部门核查，经调查询问，东建公司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如实供述其在 4月 10日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员工

1死 1伤。4月 14日，东光县政府向沧州市政府提交了事

故核查报告。

（五）天气情况

2023年 4月 10日 13时到 14时天气晴，气温 22.1
到 22.8 oC，平均风速 3.1m/s到 4m/s（3级），相对湿度

56%-58%。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现场勘察情况

1. 吊篮倾覆后，吊篮南侧吊点距楼顶不足 2米，吊篮

已升至顶层（9层）位置，约 25--26米（图 2）。



图 2 5号楼吊篮倾覆图

2. 吊篮悬挂机构：吊篮有两悬挂机构（双吊点），安装

高度 1.3米；南侧悬挂支架在屋面完好；北侧悬挂机构已拆

卸至地面：架体基本完整，无开焊情况、螺栓孔无开裂现象，

配重支管(4根) 全部开焊掉落。配重块散落于屋面，散落位

置距南侧悬挂机构距离大约 7-8米(图 3、图 4)。
3. 钢丝绳、安全锁：无损伤。

4. 吊篮平台：长度 6米、宽 0.7米、高度 1.1米。吊

篮南侧吊点部位变形断裂。其他部位基本完好。



图 3 屋顶悬挂机构图 图 4 配重块图

（二）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等方式，经过综合

分析，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外墙喷涂施工人员擅自移动

吊篮北侧悬挂机构，造成悬挂机构间距过大，在吊篮载人上

升过程中，悬挂支架水平受力，北侧悬挂机构侧向倾覆，导

致悬挂机构及吊篮坠落。

图 5 悬架移动情况示意图

（三）事故间接原因

1. 世纪嘉园 C区 5#楼（以下简称 5#楼）西立面吊

篮安装不符合规范要求。该吊篮平台长度 6米，事发时楼



顶悬挂机构间距约 8 米 [1]，且吊篮配重块未固定[2]。违

反 《 建 筑 施 工 工 具 式 脚 手 架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

（JGJ202-2010）、《高处作业吊篮》（GB/T19155-2019）
相关规定。

2. 外墙喷涂作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3]，导致

施工人员在吊篮倾覆后直接坠落地面。违反《高处作业吊

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11699-2013）相

关规定。

四、事故暴露出的其他问题

（一）东建公司

1. 项目部安全管理不到位。5#楼共安装 4 台吊篮

（每面一台），在第一次安装时由具备资质的公司安装并

检测合格。根据 5#楼外墙工作面和工序，吊篮需多次移

挪。项目部使用不具备安拆资格人员移挪吊篮；在移挪吊

篮作业时，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未进行有效监督，未对移挪

的吊篮进行检查验收；对作业人员违章违规操作未发现并

制止。

2. 企业主要负责人瞒报事故。东建公司主要负责人

接到项目部人员的事故报告后，未按规定将事故报告当地

应急管理部门及住建部门，导致事故瞒报。

[1]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5.4.12 条规定：悬挂机构吊点

水平间距与吊篮平台的吊点间距应相等，误差不应大于 50mm。

[2]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5.4.10 条规定：配重块应有防

止移动的措施。

《高处作业吊篮》（GB/T19155-2019）9.3.2 将配种块固定地安装在悬挂支架上，配种块应

锁住，防止未授权人员移动。

[3]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11699-2013）第 6.2.3.e 条规定：吊

篮操作人员作业时应佩戴安全帽使用安全带。



（二）唐山金中方公司、金中方沧州公司

1. 监理人员履职不到位。个别监理人员长期不在岗，

有的监理员身兼两个项目，不能正常履职[4]；监理日志、

监理通知多处存在代签、补签现象。

2. 危大工程旁站监理不到位。5#楼吊篮初次安装完

成后又移挪过多次（吊篮安拆及移动属危大工程），监理

人员未对吊篮移挪进行旁站、巡查、验收[5]。

（三）东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在对世纪嘉园小区的建筑安全检查中，虽然多次检

查，但均未发现高空吊篮安全隐患问题，存在检查不深、

不细、不实，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五、责任追究建议

（一）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员

陈洪正，东光县世纪嘉园 C区项目 5#楼外墙装修工程

承揽人，涉嫌刑事犯罪，建议东光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

1. 杨树新，东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

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

除事故隐患；事故发生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6]，对本次事

[4]《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3.1.1、3.1.2 应在现场派驻监理机构，数量要满

足监理需求的规定。

[5]《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第十八条 监

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

视检查。

[6]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

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

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故的发生和瞒报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7]、《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8]之规定，建议由沧

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合并给予其罚款上一年收入 100%罚

款（计 12.1296万元）的行政处罚。

2. 王广忠，东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科；东光县

世纪嘉园 C区项目经理。对项目部使用不具备安拆资格人

员移挪吊篮；未对移挪的吊篮进行检查验收负有主要责

任。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

第（二）项，建议由沧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合并给予其罚

款 1.4万元的行政处罚。

3. 王辉，金中方沧州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正确履行主要

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落实责任制不到位、实施规章制度不

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建议由沧州市应急管理局依

法给予其罚款上一年收入 40%罚款（计 2.88万元）的行政

处罚。

（三）东光县纪委监委已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共 3

门报告。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8]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三十六条 事故发生单位

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B%E5%AE%89%E7%AE%A1%E7%90%86%E5%A4%84%E7%BD%9A?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B%E5%AE%89%E7%AE%A1%E7%90%86%E5%A4%84%E7%BD%9A?fromModule=lemma_inlink


人）

1. 陈光，东光县住建局副局长。在建筑安全检查方面存

在对工作人员管理不严、工作安排不细等问题，对此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2023年 6月 21日，东光县纪委监察委决定

给予陈光政务警告处分。

2. 李健强，东光县住建局建筑工程安全服务中心负责

人。在对世纪嘉园小区的建筑安全检查中，虽然多次检查，

但均未发现高空吊篮安全隐患问题，存在检查不深、不细、

不实，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对此负有直接监管责任。2023
年 6月 21日，东光县纪委监察委决定给予李健强政务记过

处分。

3. 杨希图，东光县住建局建筑工程安全服务中心科员。

在对世纪嘉园小区的建筑安全检查中，虽然多次检查，但

均未发现高空吊篮安全隐患问题，存在检查不深、不细、

不实，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对此负有直接监管责任。2023
年 6月 21日，东光县纪委监察委决定给予杨希图政务记过

处分。

（四）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罚建议

1. 东建公司，项目部安全管理不到位，使用不具备安

拆资格人员移挪吊篮，未对每次每个移挪的吊篮检查验

收，吊篮使用前未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安全检查[9]；在吊

篮作业时，对作业人员作业时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未发现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

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

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并制止[10]。事故发生后，未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对事故的发

生和瞒报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1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建议由沧州市应急管理局对

其合并处以罚款 209 万元的行政处罚。

2. 唐山金中方公司，监理人员履职不到位，对施工单位

使用不具备资质的人员未对吊篮移挪作业实施旁站监理，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建议由沧州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

40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对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 责成东光县住建局向东光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书面

检查。

2. 责成东光县委、县政府向沧州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

书面检查。

六、对策措施建议

（一）切实提高责任意识，严打重处瞒报行为。东光县

县委、县政府、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

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红线。要深刻意识到瞒报事故的危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

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害性，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企业的守法意识，

让企业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熟知依法上报事故的规定和流程，

杜绝侥幸心理，促使企业依法依规上报事故情况。要综合运

用执法检查、有奖举报等多种手段，加大对瞒报生产安全事

故行为打击力度，做到有报必查，查实重处，营造不敢瞒的

高压态势，打造不能瞒的约束机制。

（二）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东光县

住建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安全生产监

管责任，加大对建筑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检查，强化现场安

全管理。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层层压实部门监管责

任，加大安全生产监督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指导和督促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全

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有效管控各类安全风险。东光县住建

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吊篮安装、拆卸等危大工程的安全监

管，完善安全监督管理制度，改进当前管理体制，提高管理

水平，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强化现场安全管理，落实施工单位总责。东光县

建筑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要按要求配备相应的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人员，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

人员。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要按要求和安装单位配合完成

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吊篮首次安装、后续移挪作

业及拆卸实施中，应使用具有安拆资质的单位及人员进行

作业。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

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强化吊篮使用管理，使用吊篮作业人员



必须佩戴安全帽、系安全带，在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后才可上

岗。吊篮在使用过程中，现场安全管理人员要有效监督，及

时发现并制止吊篮使用人员的违规操作，加大对施工人员的

安全警示教育，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四）完善相关监理制度，落实安全监理责任。金中方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作为监理单位，要完善相

关监理制度，落实安全监理责任。一是要强化对监理人员管

理考核，确保项目上的监理人员工作时间正常在岗在位，严

禁迟到早退、身兼多个项目的情况出现。要严格监理日志、

监理通知的填写制度，实事求是，对代签、补签的现象一经

发现，严肃处理。二是要严格审查安装单位资质证书、人员

操作证等；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按要求监督施工总承包单

位和安装单位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专项施工

方案实施中，应当对作业进行有效的专项巡视检查。三是要

参加吊篮安装拆卸施工的验收，并签署验收意见。发现施工

单位有违规行为应当给予制止，并向建设单位报告。施工单

位拒不整改的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东光县世纪嘉园 C区项目

“4·10”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组

2023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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